
一品办发〔2022〕196号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一品街道办事处

关于转发《关于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

回应联动机制的通知》的通知
各村（社区），街道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决定在重庆市巴南区和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联动机制，现将重庆市巴南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区级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 成都市温江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联动机制的通知》（巴南公竞审联办〔2022〕5号）转发给你们，请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并做好相关工作落实。

附件：重庆市巴南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区级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 成都市温江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联动机制的通知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一品街道办事处

                    2022年12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巴南公竞审联办〔2022〕5号
重庆市巴南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区级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

成都市温江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关于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

回应联动机制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切实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共同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市监反垄规〔2021〕2号)和《川渝涉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办法（试行）》要求，决定在重庆市巴南区和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联动机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要意义

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联动机制，有利于切实发挥社会监督作用，防止和纠正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持续深化川渝市场监管一体化协作，营造川渝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二、受理渠道

重庆市巴南区、成都市温江区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办公室，应当依托现有的12345、12315热线电话及办公电话，以及来信来访等渠道接收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区联席会议办公室收到投诉举报，应及时分送相应的政策制定机关。

三、受理范围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重庆市巴南区和成都市温江区制定的涉及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中，涉嫌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审查标准出台的，均可向区联席会议办公室投诉举报。举报应采用书面形式并提供相关事实和证据。

四、投诉举报的核查

受理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日内，将受理通知书发送政策制定机关。政策制定机关应当自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受理投诉举报的部门提交以下材料原件或加盖本单位印章的复印件：

（一）书面答复；

（二）被举报的政策措施；

（三）公平竞争审查表；

（四）出台政策措施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五）受理投诉举报的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受理投诉举报的部门原则上采取书面核查的办法，应当对政策制定机关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核实，在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可以征求专家学者、法律顾问、专业机构的意见。

五、投诉举报的处理

受理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并按照《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相关规定作出处理决定或提出处理建议。因情况复杂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或提出处理建议的，经受理投诉举报的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处理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引入第三方评估。

（一）政策措施应审未审的，应及时补审。

（二）政策措施违反审查标准出台的，应当按照相关程序停止执行或者调整相关政策措施。停止执行或者调整相关政策措施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向社会公开。

（三）属于例外规定的，应当向投诉举报人作出解释说明，并逐年评估适用例外规定的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实施期限到期或者未达到预期效果的政策措施，应当及时停止执行或者进行调整。

六、投诉举报的回应

按照“谁受理、谁回复”的原则，及时将有关情况告知实名举报人。政策制定机关违反公平竞争审查规定的，上级机关作为受理机关的，应当提出处理要求；联席会议办公室作为受理机关的，应当制作并送达建议书。处理决定书或建议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政策制定机关名称； 

（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规定事实； 

（三）政策制定机关的陈述意见及采纳情况； 

（四）决定事项或处理建议及依据； 

（五）受理机关名称、公章及日期。

政策制定机关应当自收到处理要求或建议之日起30日内，根据相关要求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书面反馈至受理机关。  

七、不予受理的情形

举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并告知实名举报人：

（一）无具体明确的政策制定机关和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规定情形的；

（二）不属于本受理投诉举报的部门受理范围的；

（三）举报已经受理且仍在核查处理过程中，举报人就同一事项重复举报的；

（四）举报已核查处理结束，举报人在无新线索的情况下以同一事实或者理由重复举报的；

（五）对同一事实已向其他行政机关举报或提出书面审查建议、申请行政复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已经进入上述程序的；      

（六）其他不应当受理的情形。

 举报中同时含有应当受理和不应当受理的内容，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对不应当受理的内容不予受理。

八、工作要求
（一）思想高度重视。要充分认识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联动机制对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动川渝市场监管一体化协作的积极作用，明确投诉举报受理回应工作的机构和人员，细化工作流程，落实工作责任，在接到投诉举报后及时作出处理和回应。

（二）强化工作联动。巴南区、温江区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做好投诉举报分送工作，认真收集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情况，定期梳理、分析。各单位在受理回应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相关建议，请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反馈，促进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机制不断完善。

（三）加强信息沟通。投诉举报受理回应工作覆盖面广、涉及部门多，两地联席会议办公室应当加强信息沟通，互相通报、共享各类信息，不断提升投诉举报处理回应的工作质量，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贡献力量。
重庆市巴南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区级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     成都市温江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重庆市巴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代章 ）    （成都市温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代章）
2022年11月22日

重庆市巴南区一品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2年12月13日印发



